淄博高新区2019年义务教育段国办学校

新生入学条件及安置办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解决大班额工作要求，结合高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入学条件及安置办法

（一）高新区户籍子女入学

入学条件：小学一年级新生应达到入学年龄，初中一年级新生应小学毕业。

安置方式：同时具有高新区户籍和房产（已交房入住）的方可参与划片入学，当报名学生数超出划片学校学位数需要调剂部分学生时，调剂学生户籍迁入日期晚者。其他情况由高新区中小学招生办公室统筹调剂安排。

（二）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

入学条件：非高新区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到高新区国办中小学就读，小学一年级新生应达到入学年龄，初中一年级新生应小学毕业，且在当年高新区义务教育段招生意见确定的现场资料审核时间结束之前应符合如下条件：
1.具有高新区房产（已交房入住）的同时满足：（1）父母一方具有高新区房产证或不动产证（已交房入住但尚未办理房产证或不动产证的提供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和交房入住证明（水电暖单据等））。（2）父母一方在高新区合法稳定就业，具有在高新区工作的有效劳动合同和连续保险缴纳证明或工商营业执照。

2.高新区无房产或购房未交房的同时满足：（1）父母一方具有高新区有效居住证。（2）父母一方在高新区合法稳定就业截至6月30日满半年。具有在高新区单位工作的有效劳动合同和连续保险缴纳证明或工商营业执照。（保险缴纳起始日期或营业执照登记日期在1月1日前）

安置办法：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根据全区教育资源情况和提供的居住情况、房产证件类型、日期等因素统筹安排入学，不参与划片。

在规定时间不符合入学条件的，一律回户籍所在地入学。

二、其他说明

1.按照学生法定监护人（一般是父母）在高新区的现有房产或居住证地址确定所在的学校片区，法定监护人不是学生父母的，应出具法院的判决书。房产必须为住宅且已交房入住方可作为入学依据。未交房住宅和商铺、商业用房、储藏室、车库、工业用房等非住宅用房不作为学生划片入学依据。  

2.全家具有高新区户籍，学生与父母户籍不一致的，按学生父母户籍、住址办理上学；户籍与房产证住址不一致的，按房产证住址划定的学校报名；高新区无交房房产的按户口簿地址到划定的学校报名。

3.属于共有房产的，房产证标注了共有人所占比例的，学生父母所占比例不小于51%，未标注比例的，以“房屋产权所有人”栏目中打印的第一户主姓名为准。

4.符合入学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入学后各项收费及待遇与本地学生相同。

5.符合入学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按照当年的中考政策参加中考。

6.到民办学校就读的，按民办学校招生的有关规定办理。

具体报名时间、报名地点和其他事宜以当年高新区中小学招生意见为准。《淄博高新区义务教育段学生入学条件及安置办法》（淄高新地事发[2018]）50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一年。淄博高新区地方事业局对本办法具有最终解释权。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事业局

                          2018年11月12日

